2026大龍峒保安宮保生文化祭家姓戲匯演甄選須知

一、目　　的：為鼓勵並發展臺灣地方戲劇及廟埕文化，特舉辦本甄選活動。
二、主辦單位：財團法人臺北保安宮

三、甄選劇種：傳統戲曲類 ─ 歌仔戲、北管戲、布袋戲。

四、甄選對象：依法登記有案之劇團。

五、甄選劇本內容：以具有藝術價值及不違反善良風俗為原則。

六、節目長度：每場不得少於120分鐘。

七、甄選時間：自民國114年10月5日至10月25日下午5：00止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八、參加甄選所需文件：

（一）演出企劃書請繳交8份。（如有光碟檔案亦請一併附上）
（二）企劃書編排格式：
1、以中文由左至右橫式繕打，A4紙張（必要時得摺疊成A4尺寸裝訂線在左側，並加編頁碼。

        2、總頁數(含附件)以不超過30頁為原則。

（三）其中企劃書內容應包括：

        1、2026大龍峒保安宮保生文化祭家姓戲匯演報名表（近三年若曾參加本宮家姓戲演出，  
           請務必於表上勾選及演出劇碼）。
      2、劇團登記證影本。

        3、劇情簡介及演出特色（150字，作為文宣資料使用）。

        4、劇團簡介及主演者簡介。

        5、全體參演工作人員名單（並註明所擔任之演出職務）。

        6、演出經費預算表。

（四）應繳附件：

        1、參演劇目之劇本8份（若無劇本，請繳交詳細說明之演出綱要）。

        2、參演作品之DVD或VCD一份。

        3、參演劇目之劇照3-5張（請提供最能表現劇團之藝術形象的圖片、照片
           及電子檔2MB以內，可以印刷用)
        4、曾經公開演出經驗之證明文件或資料（剪報資料、海報、節目單或照片等，僅附照片者請註明該照片之演出日期、地點、劇目等資料）。

九、前述所有參選團隊需備齊文件，請於114年10月25日下午5時前郵寄或送達臺北保安宮
   （臺北市大同區哈密街61號），電話：（02）2595-1676，傳真：（02）2598-2576，並註明「2026年保生文化祭家姓戲匯演」字樣。所有參選文件無論當選與否皆不另退還，敬請各劇團自行備存。

十、甄選方式：由主辦單位聘請傳統戲曲之學者專家組成委員會，就企劃書內容、演出錄影帶等加以評選，入選名單將於114年12月31日在保安宮網站公布。

十一、演出細節：

（一）入選團隊於 (民國114年農曆3月3日~農曆3月28日)之日間或晚間，臺北保安宮庭園廣場配合「2026年保生文化祭—民間劇場家姓戲」演出。

（二）各入選團體所需之演出經費以新臺幣壹拾肆萬元為限，其確定金額得經由評審委員會審定。

（三）所有演出節目，各劇團必須提供唱腔文字或演出曲目製作投影字幕。

（四）凡入選之演出企劃書中所列參與演出人員名單，如有任何變動，需徵得主辦單位書面同意；主要角色應為劇團登記之團員，不得外聘，演出人員不限，惟主要演員不得跨團演出。

（五）主辦單位負責節目宣傳、場地及舞臺（面寬50尺）技術設備（含燈光、音響）之一般性需求，其他特殊需求敬請自理。

（六）演出期間之相關規定由主辦單位訂定之。

十二、其他注意事項

（一）入選團隊需配合本活動之攝影及錄音、錄影工作，以作為活動紀錄，並須簽署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。
（二）主辦單位保有議價、議約權，俟簽約後始得決行。
（三）請上本宮網站下載甄選須知及報名表  http://www.baoan.org.tw
2026大龍峒保安宮保生文化祭-家姓戲匯演報名表
	1.劇團名稱：
	2.立案日期：

	3.演出劇目：
	4.立案字號：

	5.經費預算金額：（金額以新台幣計）
	6.統一編號：

	7.負責人：職稱           姓名：
	行動電話(代表號)：

	8.聯絡人：職稱           姓名：
	行動電話(代表號)：

	9.聯絡

資料   
	電話：(O)

      (H)
	傳真：(O)

      (H)
	網  址：

E-mail：

	10.立案

地址
	□□□      縣（市）     鄉鎮市區     里        路     巷     弄      號     樓之

	11.聯絡

地址
	□□□      縣（市）     鄉鎮市區     里        路     巷     弄      號     樓之

	12.近三年曾獲選參加保安宮「保生文化祭—家姓戲」演出 
      參加甄選戲碼： □202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□202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□202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 一、經詳讀2026大龍峒保安宮家姓戲匯演公開甄選須知，如蒙審查合格，願遵循該須知相關規範。

二、茲聲明演出企劃書上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事實。



　  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114 年　　月　　日

（申請單位印鑑章及負責人簽章）

	13.劇團登記證影本黏貼處：

	14.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

2026大龍峒保安宮家姓戲匯演 

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
茲同意授權財團法人台北保安宮擁有本團參與【2026大龍峒保安宮家姓戲匯演】演出作品實況錄影及攝影畫面之重製權、公開播送權、公開上映權、公開傳輸權、公開展示權、編輯權、散布權及出租權等權力，並不行使著作人格權，以做為視聽作

品（如錄影帶、DVD、VCD等）或影像資料保存、推廣之用。
立據劇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用印)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電 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114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
	15.劇情簡介及演出特色：（150字左右，作為文宣資料使用）

	

	16.劇團簡介及主演者簡介：

	


17.全體參演工作人員名單

	編號
	姓名
	職稱
	身分證字號
	出生年月日
	主要經歷說明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18.演出經費預算表                     
	項          目
	單價
	數量
	總價
	預算說明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總         計
	
	


19.申請書附件一覽表︰請ˇ選所備附件

1.□參演劇目之劇本8份。

（若無劇本，請繳交詳細說明之演出綱要）。
2.□參演作品之VCD或DVD乙份。

（若檢附VCD、DVD請註明影片優先播放的段落。若檢附錄影帶請自行選擇影片優先播放段落，且將影片直接轉至播放點。）

3.□參演劇目之劇照3-5張（請提供最能表現劇團之藝術形象的圖片、照片及電子檔   
     2-5MB可以印刷用)

4.□檢附公開演出經驗之證明文件或資料。

（剪報資料、海報或節目單）。
附註:
請報名劇團先行勾選7個可演出時間提供參考，並以數字表示優先順序
（(為最優先，以此類推），謝謝大家！
	日期
	農曆
	星期
	演出順序
	日期
	農曆
	星期
	演出順序

	4/19
	3/3
	日
	開鑼式
	5/2
	3/16
	六
	

	4/20
	3/4
	一
	
	5/3
	3/17
	日
	

	4/21
	3/5
	二
	
	5/4
	3/18
	一
	

	4/22
	3/6
	三
	    
	5/5
	3/19
	二
	

	4/23
	3/7
	四
	
	5/6
	3/20
	三
	

	4/24
	3/8
	五
	 
	5/7
	3/21
	四
	

	4/25
	3/9
	六
	
	5/8
	3/22
	五
	

	4/26
	3/10
	日
	
	5/9
	3/23
	六
	

	4/27
	3/11
	一
	
	5/10
	3/24
	日
	

	4/28
	3/12
	二
	
	5/11
	3/25
	一
	

	4/29
	3/13
	三
	
	5/12
	3/26
	二
	

	4/30
	3/14
	四
	放火獅-暫停一天
	5/13
	3/27
	三
	

	5/1
	3/15
	五
	
	5/14
	3/29
	四
	


編號：


(此欄由主辦單位編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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